
申请组织的权利和义务 
一、申请组织的权利 
1、有权自我决策是否提出体系认证申请和自由选择认证机构 
2、有权要求审核组保守组织的商业、技术等秘密。 
3、有权拒绝审核员任何与审核工作无关的要求。 
4、有权对审核组的审核公正性进行投诉。 
5、有权按规定使用认证证书和标志。 
6、有权对认证结果进行申诉。 
二、申请组织的义务 
1、在申请时，不得隐瞒组织的真实情况，并应提供以下资料： 
·组织独立的法律资格证明材料（如：有效期内的营业执照、代码证等）； 
·各类有效期内从业资格许可证（如：生产许可证、开工许可证、卫生许可证等）； 
·体系所涉及的过程、产品及服务的说明； 
·典型环境因素清单（仅适用于申请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排放达标证明文件和环境守法证明文件(仅适用于申请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危险源辨识清单(仅适用于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 
·适用的法律、法规、标准清单； 
·现场审核前一个月提交（QMS 质量管理体系/EMS 环境管理体系/OSHMS 职业健康安全管
理体系）文件。体系文件需运行三个月以上； 
·应对以往接受咨询的情况进行说明。 
2、始终遵守华生原认证中心的有关认证规定。 
3、遵守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如果发现与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不符合或有不符合迹象时，
审核组将根据严重程度以不符合报告形式延长第二阶段审核时间或推迟推荐认证注册/终止
认证审核等形式的决定。 
4、如果对审核组成员及日程安排有异议，请在现场审核前（进驻前两日内）与华生原检测
认证中心联系。 
5、有义务在必要时接纳审核观察员和认证机构的实习审核人员进入审核组。 
6、进行认证时，做好全部必要的安排，包括文件审查，所有区域的进入、记录的查阅和人
员的访问，这些安排也适用于监督、再认证和解决投诉。 
7、在宣传认证结果时，不得损害认证中心的声誉，不得做认证中心认为误导或未授权的声
明。当认证被暂停或撤销后，应立即停止涉及认证内容的广告，并按认证机构要求交回所有
的认证文件。 
8、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只能用来证明其体系符合了特定标准或其它引用文件，不能超越使用
认证证书中所限定的认证范围。 


